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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43）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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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铝及铝合金板、带生产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变形铝及铝合金板、带生产行业绿色工厂评价的总则、评价要求、评价程序及评价

报告。

本文件适用于变形铝及铝合金板、带生产行业绿色工厂的评价。

本文件不适用于经表面处理的铝板、带和钎焊板、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于本文件。

GB/T 3190 变形铝及铝合金化学成分

GB/T 7119 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 8005.4 铝及铝合金术语 第4部分：回收铝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 T 19022 测量管理体系 测量过程和测量设备的要求

GB/ T 20862 产品可回收利用率计算方法导则

GB 21351 变形铝及铝合金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256 产品生态设计通则

GB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9115 工业企业节约原材料评价导则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2161 生态设计产品评价通则

GB/T 33635 绿色制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导则

GB/T 34640.1 变形铝及铝合金废料分类、回收与利用 第1部分：废料的分类

GB/T 34640.2 变形铝及铝合金废料分类、回收与利用 第2部分：废料的回收

GB/T 36000 社会责任指南

GB/T 36132 绿色工厂评价通则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5015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YS/T 444 铝加工企业检验、测量和试验设备配备规范

YS/T 694.2 变形铝及铝合金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第2部分:板、带材

T/CNIA XXXX 铝加工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3 术语和定义

GB/T 8005.4和 GB/T 36132 界定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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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则

4.1 评价原则

绿色工厂应在保证产品功能、质量以及生产过程中人的职业健康安全的前提下，引入生命周期

思想，优先选用绿色原料、工艺、技术和设备，满足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与资源投入、产品、

环境排放、绩效的综合评价要求，并进行持续改进。

变形铝及铝合金板、带绿色工厂的评价体系在突出铝及铝合金板、带轧制企业的特征的基础上，

与评价通则GB/T 36132体系和要求保持一致。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过程与绩效相结合的评价方式

形成完整的评价体系。

4.2 评价指标

4.2.1 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一级指标包括基本要求、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

与资源投入、产品、环境排放、绩效 7 个方面，在一级指标下设若干二级指标，在二级指标下设具体

评价要求。基本要求为工厂参与评价的基本条件，不参与评分；其他 6个方面为具体评价要求，通过

评分来判断工厂满足要求的程度。

4.2.2 具体评价要求分为必选要求和可选要求，必选要求为工厂应达到的基础性要求，不满足附表 B

基本要求，不能评价为绿色工厂；必选要求不达标的不能评价为绿色工厂；可选要求为希望工厂努力

达到的提高性要求，具有先进性，依据受评工厂的实际情况确定可选要求的满足程度。

4.3 权重系数

变形铝及铝合金板、带行业绿色工厂评价基本要求（5.1）采取一票否决制，应全部满足，其他一

级指标权重系数为：

——基础设施（5.2）20%；

——管理体系（5.3）10%；

——能源与资源投入（5.4）10%；

——产品（5.5）10%；

——环境排放（5.6）20%；

——绩效（5.7）30%。

4.4 评价方法

4.4.1 评价可由第一方、第二方或第三方组织实施。当评价结果用于对外宣告时，则评价方至少应包

括独立于工厂、具备相应能力的第三方组织。

4.4.2 实施评价的组织应查看受评工厂的报告、统计报表、原始记录、声明文件、分析测试报告、相

关第三方认证证书等支持性文件。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对相关人员的座谈、实地调查、抽样调查等方

式收集评价证据，并对评价证据进行分析，确保受评工厂的评价结果对相关指标要求的符合性证据充

分、完整、准确。

4.4.3 评价采用指标加权综合评分的方式，各指标加权综合评分的总分为 100 分。变形铝及铝合金板、

带行业绿色工厂评价指标表见附录 A。对照附录 A 表 A.1 中具体条款，必选指标得分根据符合与否取

0 分或满分，可选指标根据符合程度在 0 分和满分之间取值。当某项评价要求不适用时，应将该项评

价要求的分值平均分配给相同一级指标下其他评价要求。当工厂的指标加权综合评分达到 85 分以上，

即满足成为绿色工厂的条件。

5 评价要求

5.1 基本要求

5.1.1 合规性与相关方要求

5.1.1.1 工厂应依法设立，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履行国家、地

方在工厂设立、项目建设及生产过程中涉及的审批手续。工厂应至少运行一年以上。

5.1.1.2 工厂应具有良好信用，自评价之日前三年（含成立不足三年）无严重违法失信、经营异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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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记录。

5.1.1.3 工厂评价之日前三年（含成立不足三年）应无较大及以上安全、环保、质量等事故。

5.1.1.4 工厂对利益相关方的环境要求做出承诺的，应同时满足有关承诺的要求。

5.1.1.5 应符合 GB/T 36132 标准并和国家以及行业颁布的产业规范和环境保护政策一致。

5.1.2 基础管理职责

基础管理职责应符合 GB/T 36132 标准的要求。

5.2 基础设施

5.2.1 建筑

5.2.2.1 建筑物应满足防火规范、建筑采光设计标准和建筑给排水规范等国家或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及

标准的要求，工厂建筑应依法取得施工许可证、依法设计、依法施工和依法验收。

5.2.2.2 新建、改建和扩建时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和有关要求，建筑符合 GB 55015 标准的规定。

5.2.2.3 建筑结构宜采用钢结构、砌体结构和木结构等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小的建筑结构体系。

5.2.2.4 厂房内部装饰装修材料应符合国家和地方法律、标准要求。

5.2.2.5 危险品仓库、有毒有害操作间、废弃物处理间等产生污染物的房间应独立设置。

5.2.2.6 厂房充分利用自然通风，采用围护结构保温、隔热、遮阳等措施。

5.2.2.7 厂区绿化适宜。优先种植乡土植物，宜采用少维护、耐候性强的植物，减少日常维护的费用。

5.2.2.8 新建建筑宜利用清洁能源系统如光伏，并且光伏组件设计使用寿命应高于 25 年。

5.2.1 照明

5.2.2.1 工厂建筑的照明应符合 GB 50034 规定，厂区及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应尽量考虑利用自然光。

5.2.2.2 工厂厂区及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应尽量采用节能灯等节能型照明设备。

5.2.2.3 不同的场所的照明宜进行分级设计。

5.2.2.4 公共场所的照明应采取分区、分组与定时自动调光等措施。

5.2.3 专用设备

5.2.3.1 所用专用设备不应在《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的限制类以及《部分工业行业淘汰落后生产

工艺装备和产品指导目录》。

5.2.3.2 设备宜选用高效低耗的设计方案，工厂宜使用节能、降耗、减排、低碳先进设备，并说明节

能降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排污等的效果。

5.2.3.3 铣床、锯床应配置粉尘收集和除尘装置。

5.2.3.4 铸锭加热宜采用推进式加热炉。

5.2.3.5 热轧宜配置乳液循环利用装置，宜配备废气净化装置。

5.2.3.6 冷轧宜配置轧制油循环利用设施，宜配备油雾净化回收装置。

5.2.3.7 特殊水质的高浓度污水（如：乳化液废水、含油废水等）应有独立的排水系统及预处理设施。

表 1 热轧生产工序的典型生产设备

主要生产工序 生产设备

扁铸锭/铣面 铣面机

扁铸锭加热 加热炉

热轧 热轧机、轧辊磨床

淬火 淬火炉、时效炉

拉伸、矫直 拉伸机、矫直机

退火 退火炉

预剪、剪切、锯切 剪切机、锯床

包装 包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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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冷轧生产工序的典型生产设备

主要生产工序 原料或生产设备

备料 坯料(厚度一般为1.5mm～8.0mm的铝带材)
冷轧 冷轧机、板式过滤器、轧辊磨床

退火 退火炉

淬火 淬火炉

人工时效 时效炉

压光 压光机

清洗 清洗机

拉伸、矫直 拉矫机

预剪、横切、切边、纵切、锯切 横剪、纵剪、切边机、锯切机

包装 包装机

表 3 铸轧生产工序的典型生产设备

主要生产工序 生产设备

熔炼 熔炼炉

静置、保温 静置炉

在线处理 在线除气过滤装置

铸轧 铸轧机、轧辊车床、轧辊磨床

表 4 连铸连轧生产工序的典型生产设备

序号 生产工序 典型生产设备

1 熔炼 熔炼炉

2 静置保温 静置炉

3 在线处理 除气箱

4 在线处理 深床过滤

5 铸造 铸机

6 三连轧制 三连轧机、轧辊车床、轧辊磨床

5.2.4 通用设备

5.2.4.1 所用通用设备不应在《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所有批次之列，且应采用效

率高、能耗低、水耗低、物耗低的产品。

5.2.4.2 已明令禁止生产、使用的和能耗高、效率低的设备应限期淘汰更新。

5.2.4.3 通用设备或其系统的实际运行效率或主要运行参数应符合设备经济运行的要求。

5.2.5 计量设备

5.2.5.1 工厂应依据 GB 17167、GB 24789 等要求配备、使用和管理能源、水以及其他资源的计量器具

和装置。

5.2.5.2 能源及资源使用的类型不同时，应进行分类计量。

5.2.5.3 水计量器具的配备应满足分质计量，对取水量、用水量、重复利用水量、排水量等进行分项

统计的需要。

5.2.5.4 进出用能单位的计量器具配备率宜达到 100%，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的电、水的计量器具配

备率宜分别达到 100%、95%，主要用能设备的电、水的计量器具配备率宜分别达到 95%、80%。
5.2.5.5 工厂宜配备污染物监测设备及设施。

5.2.6 污染物处理设备设施



YS/T XXXXX—201×

6

5.2.6.1 工厂应按规定配备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噪声等处理设施，宜优先采用国家鼓励、支持

和推广的污染物处理工艺、技术或设备，以确保其污染物排放达到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

5.2.6.2 污染物处理设备的处理能力宜与工厂生产排放相适应，设备满足通用设备的节能方面要求。

5.3 管理体系

5.3.1 质量管理体系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质量管理体系。工厂的质量管理体系应满足 GB/T 19001 的要求并通过第

三方认证。

5.3.2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工厂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应满足 GB/T
45001 的要求并通过第三方认证。

5.3.3 环境管理体系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环境管理体系。工厂的环境管理体系应满足 GB/T 24001 的要求并通过第

三方认证。

5.3.4 能源管理体系

工厂宜建立、实施并保持能源管理体系。工厂的能源管理体系应满足 GB/T 23331 的要求并通过第

三方认证。

5.3.5 测量管理体系

工厂宜建立、实施并保持测量管理体系。工厂的测量管理体系宜满足 GB/T 19022 的 要求并通过

测量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

5.4 能源与资源投入

5.4.1 能源投入

5.4.1.1 工厂应优化用能结构，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减少不可再生能源投入。尽可能利用光伏、

风电、水电等可再生能源。

5.4.1.2 工厂应加强余热、余压余能等二次能源回收利用，提高能源效率，减少能源消耗。

5.4.1.3 在实施新改扩建项目时，宜按国家及地方政府要求开展项目节能审查和节能验收工作（不单

独进行节能审查的行业目录除外）。

5.4.1.4 在运输原料、半成品及成品时，宜优先选用电力、天然气、氢能等新能源载具。

5.4.1.5 工厂轧制工序宜采用先进的节能生产技术，减少能源消耗。

5.4.1.6 加热炉宜密封良好，减少热能损失，提高工业炉窑热能利用率。

5.4.1.7 宜建立能源管理信息化系统。

5.4.2 资源投入

5.4.2.1 应按照 GB/T 7119 的要求开展节水评价工作。

5.4.2.2 工厂宜配备循环水系统，可以有效将冷却水通过循环、冷却及过滤系统达到循环使用。宜节

约用水，采用先进、适用的节水利用技术和装备。

5.4.2.3 工厂单位产品取水定额宜达到或优于 T/CNIAXXXX《铝加工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标准

中Ⅱ级指标的规定。

5.4.2.4 工厂宜按照 GB/T 29115 等相关标准的要求开展减少原辅材料使用量评价工作，在综合考虑生

产成本、产品质量条件下，减少原辅材料的使用。

5.4.2.5 在满足产品性能的前提下，轧制工序宜按尽可能减少轧制道次，优化工艺参数，减少铝板、

带表面轧制油的残留的要求进行设计。

5.4.2.6 工厂宜使用回收料、可回收材料替代原生材料、不可回收材料，宜替代或减少全球增温潜势

较高室温气体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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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7 工厂应减少材料、尤其是有害物质的使用，评估有害物质及化学品减量使用或替代的可行性。

5.4.2.8 工厂应按照 GB/T 29115 的要求对其原材料使用量的减少进行评价。

5.4.2.9 工厂应采用先进的资源利用技术和装备，减少资源消耗。

5.4.2.10工厂水的重复利用率宜达到或优于 T/CNIAXXXX《铝加工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Ⅱ级

指标的要求。

5.4.2.11包装箱宜使用易于回收再生或循环使用、降解的复合材料制作，对不具有可再生性或可降解

性的材料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置。

5.4.3 采购

5.4.3.1 工厂宜制定并实施包括环保要求的选择、评价和重新评价供方的准则。对供货商的选择、评

价建立完善健全的管理细则，在供应商管理程序中对供方的质量、安全、环保等方面应提出

明确要求。

5.4.3.2 工厂向供方提供的采购信息宜包含有害有害物质使用、可回收材料使用、能效等要求。

5.4.3.3 工厂绿色供应链采购管理宜满足 GB/T 33635 等相关标准要求。

5.4.3.4 工厂应确定并实施检验或其他必要的活动，以确保采购的产品满足规定的采购要求。

5.4.3.5 工厂应制定并实施包括环保要求的选择、评价和重新评价供方的准则。

5.5 产品

5.5.1 铝合金板、带产品典型生产工艺

5.5.1.1 热轧工序典型生产工艺流程见图 1。

扁 铸

锭 锯

切 /
铣面

蚀洗 包铝 扁 铸

锭 加

热

热轧
淬火

拉伸、矫直
预剪

剪切

锯切

包装 热轧

板、带

退火

图1 热轧工序典型生产工艺流程简图

5.5.1.2 冷轧工序典型生产工艺流程见图 2。



YS/T XXXXX—201×

8

冷轧
包装

拉伸、矫直

清洗

预剪、横切、切边、纵切、锯切
退火

人工时效

淬火

压光

图2 冷轧工序典型生产工艺流程简图

5.5.1.3 铸轧工序典型生产工艺流程见图 3。

原料

（电解铝

液、重熔

用铝锭、

循环用铝

等）

配料 装炉 熔炼 扒渣、搅拌 转炉

在线处理铸轧带 静置、保温铸轧

图3 铸轧工序典型生产工艺流程简图

5.5.1.4 连铸连轧工序典型生产工艺流程见图 4。

图4 连铸连轧工序典型生产工艺流程简图

5.5.2 生态设计

5.5.2.1 按照 GB/T 24256 对生产的产品进行生态设计，并按照 GB/T 24256 对生产的产品进行生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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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评价。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 GB/T3190 的要求。

5.5.2.2 生产过程中宜采用先进的资源利用技术和装备，提高产品成品率，可以有效减少生产过程中

的各种消耗。

5.5.2.3 宜采用可拆解和再循环的设计，便于产品在废弃过程中的回收、处理和再利用。

5.5.3 有毒有害物质

5.5.3.1 工厂生产的产品应减少有害物质的使用，并避免有害物质的泄露。

5.5.3.2 工厂生产用原材料质量宜符合相关标准要求，并在企业原材料采购程序文件和主要技术指标

中体现，或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5.5.3.3 有毒有害物质的贮存、输送和使用场所，宜根据生态环境部公布的相关有毒有害物质名录和

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实行风险管理，设置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理设施。

5.5.4 节能

5.5.4.1 工厂应按年完成地方政府下达的节能目标。

5.5.4.2 工厂宜按年制定能源工作计划，采取切实可行的管理节能和技术节能措施，促进工厂能耗水

平的持续优化。

5.5.4.3 成品率宜达到或优于 T/CNIAXXXX《铝加工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Ⅱ级指标的要求。

5.5.4.4 宜建立能源管理组织，聘任能源管理负责人，开展各项能源管理活动。

5.5.4.5 退火工序在满足产品性能前提下，宜按降低退火温度和时间，减少电能的消耗的设计要求进

行设计。

5.5.5 减碳

工厂宜按适用的标准或规范对产品进行碳足迹的核算，并由第三方机构进行核查，核查结果宜对

外公布。工厂宜利用产品碳足迹核查结果，采取改善措施，降低碳排放量。

5.5.6 可回收利用率

5.5.6.1 工厂宜按照 GB/T 20862 的要求计算其产品的可回收利用率。并利用计算结果对产品的可回收

利用率进行持续改进。

5.5.6.2 对工厂内部、外供工厂产生的边角料充分回收利用，并对不同类型的边角料分类管控。

5.6 环境排放

5.6.1 大气污染物

5.6.1.1 工厂大气污染物排放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要求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控制的规定。

5.6.1.2 工厂应建立大气污染物环保处理设备，建立运行管理台账，开展自行监测和监控，保存监测

和监控记录。

5.6.1.3 工厂宜建设配套的大气污染物在线监测设施并与当地环保部门联网。

5.6.2 水体污染物

5.6.2.1 水体污染物排放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要求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的规定。

5.6.2.2 废水宜清污分流、分类收集、分质处理。

5.6.2.3 应加强设备防渗措施，防止设备跑冒滴漏污染地下水。

5.6.2.4 轧制过程产生的乳化液废水应进行处理，处理后的废水排放应符合 GB 8978 和地方标准的规

定。未配备污水处理设施的工厂，应集中存放并委托具备相应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进行

处置。

5.6.2.5 工厂宜加强水资源管理。减少水资源消耗。

5.6.2.6 工厂宜建立循环冷却水系统，降低工业用水。

5.6.2.7 工厂应建立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台账，开展自行监测，保存监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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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固体废物

5.6.3.1 固体废物的贮存及处理应符合 GB 18597、GB 18599 等相关贮存、处理标准要求，在分类收集

和处理固体废物的过程中应采取防止二次污染的预防措施。工序废料的分类和回收应符合

GB/T 34640.1 和 GB/T 34640.2 的要求。

5.6.3.2 工厂产生的含油硅藻土、废轧制油、废润滑油及废液压油等危险废物，宜采用密封包装或容

器进行收集，避免油气挥发，影响环境空气质量。

5.6.3.3 工厂宜设置专用固体废物（一般固废和危废）暂存场所，并对固体废物采用减量化、无害化、

资源化的处理、处置、利用方式。

5.6.3.4 企业无法自行处理的危险废物，应委托具有能力和资质的企业进行危险废物处理。

5.6.3.5 工厂宜建立固体废物的产生、贮存、转移、利用、处置管理制度及台账，并保存记录。

5.6.4 噪声

工厂的厂界环境噪声排放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GB 12348、地方标准等相关标准要求。宜建立

噪声源台账，开展自行监测和记录。

5.6.5 温室气体

5.6.5.1 工厂宜采用 GB/T 32150 或适用的标准规范对其厂界（核算边界）范围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

核算和报告。

5.6.5.2 工厂宜进行温室气体第三方核查机构进行核查，核查结果宜对外公布。

5.6.5.3 工厂宜利用核算或核查结果对其温室气体的排放进行改善。

5.7 绩效

5.7.1 用地集约化

5.7.1.1 建设项目用地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建设项目用地的规定。

5.7.1.2 单位用地面积产值应不低于地方发布的单位用地面积产值的要求。

5.7.1.3 工厂容积率应不低于《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要求。应不低于 0.6。
5.7.1.4 工厂容积率达到《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要求的 1.2 倍以上，2 倍以上为满分。未发布

单位用地面积产值的地区，单位用地面积产值宜达到本年度所在省市的单位用地面积产值 1.2
倍及以上，2 倍为满分。

5.7.2 原料无害化

5.7.2.1 宜识别、统计和计算工厂的绿色物料使用情况。

5.7.2.2 工厂应采用 GB/T36132 中的方法计算绿色物料使用率，宜利用产品绿色物料使用率计算结果，

采取改善措施，提高绿色物料使用率。

5.7.3 生产洁净化

工厂的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宜达到或优于T/CNIAXXXX《铝加工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

系》中Ⅱ级指标的要求。

5.7.4 废物资源化

5.7.4.1 铝合金废料的处置利用率宜达到或优于 T/CNIAXXXX《铝加工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Ⅱ

级指标的要求。

5.7.4.2 轧制油的重复利用率宜达到或优于 T/CNIAXXXX《铝加工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Ⅱ级指

标的要求。

5.7.5 能源低碳化

5.7.5.1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应符合 GB 21351 规定 2 级或优于 2 级指标的要求。

5.7.5.2 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宜达到或优于 T/CNIAXXXX《铝加工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Ⅱ级指

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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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3 铝板带单位产品能源消耗值应达到 YS/T 694.2 中限定值要求，并不断降低单位产品能源消耗。

6 评价程序

实施评价的组织应建立规范的评价工作流程，包括但不限于评价准备、组建评价组、 制定评价

方案、预评价（适用时）、现场评价、编制评价报告、技术评审等。

7 评价报告

评价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实施评价的组织；

b）评价目的、范围及准则；

c）评价过程，主要包括评价组织安排、文件评审情况、现场评价情况、评价报告编制及内部技

术评审情况；

d）评价内容，包括一般要求、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资源投入、产品、环境排放、绩效等；

e）评价证据的核实情况，包括证明文件和数据真实性、计算范围及计算方法、相关计量设备和

有关标准的执行等；

f）评价指标表，明确各评价指标得分情况及评价加权综合评分，并判定受评工厂是否符合评价要

求；

g）评价识别的问题；

h）绿色工厂主要创建做法、工作亮点等；

i）对持续创建绿色工厂提出的下一步工作计划或建议；

j）相关支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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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铝及铝合金板带生产行业绿色工厂评价指标表

铝及铝合金板带生产行业绿色工厂评价指标见表A.1。

表A.1 铝及铝合金板带生产行业绿色工厂评价指标

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要求

必选/
可选

分数 权重 得分

0 基本

要求

基础合规性要

求

工厂应依法设立，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履行国家、地方在工

厂设立、项目建设及生产过程中涉及的审批手续。工厂应至少运行一年以上。
- -

一票

否决

工厂应具有良好信用，自评价之日前三年（含成立不足三年）无严重违法失信、经营异常和行政处

罚记录。
- -

工厂评价之日前三年（含成立不足三年）应无较大及以上安全、环保、质量等事故。 - -

对利益相关方环境要求做出承诺的，应同时满足有关承诺要求。 - -

应符合 GB/T 36132 标准并和国家以及行业颁布的产业规范和环境保护政策一致。 - -

基础管理职责

要求
基础管理职责应符合 GB/T 36132 标准的要求。 - -

1 基础

设施

建筑

建筑物应满足防火规范、建筑采光设计标准和建筑给排水规范等国家或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

要求，工厂建筑应依法取得施工许可证、依法设计、依法施工和依法验收。
必选 4

20%

新建、改建和扩建时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和有关要求，建筑符合 GB 55015 标准的规定。 必选 4

建筑结构宜采用钢结构、砌体结构和木结构等资源消耗低及环境影响小的建筑结构体系。 可选 3

厂房内部装饰装修材料应符合国家和地方法律、标准要求。 必选 3

危险品仓库、有毒有害操作间、废弃物处理间等产生污染物的房间应独立设置。 必选 4

厂房充分利用自然通风，采用围护结构保温、隔热、遮阳等措施。 可选 3

厂区绿化适宜。优先种植乡土植物，宜采用少维护、耐候性强的植物，减少日常维护的费用。 可选
3

新建建筑宜利用清洁能源系统如光伏，并且光伏组件设计使用寿命应高于 25年。 可选
3

照明 工厂建筑的照明应符合 GB 50034规定，厂区及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应尽量考虑利用自然光。 必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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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要求

必选/
可选

分数 权重 得分

工厂厂区及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采用节能灯等节能型照明设备。 可选 3

不同的场所的照明宜进行分级设计。 可选 3

公共场所的照明应采取分区、分组与定时自动调光等措施。 可选 3

设备设施

所用专用设备不应在《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的限制类以及《部分工业行业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

备和产品指导目录》。
必选

5

设备宜选用高效低耗的设计方案，工厂宜使用节能、降耗、减排、低碳先进设备，并说明节能降耗、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排污等的效果。
可选

3

铣床、锯床应配置粉尘收集和除尘装置。 必选
4

铸锭加热宜采用推进式加热炉。 可选
3

热轧宜配置乳液循环利用装置，宜配备废气净化装置。 必选
4

冷轧宜配置轧制油循环利用设施，宜配备油雾净化回收装置。 必选
3

特殊水质的高浓度污水（如：乳化液废水、含油废水等）应有独立的排水系统及预处理设施。 可选
3

所用通用设备不应在《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所有批次之列，设备宜采用效率高、

能耗低、水耗低、物耗低的产品。
必选

5

已明令禁止生产、使用的和能耗高、效率低的设备应限期淘汰更新。 必选
5

通用设备或其系统的实际运行效率或主要运行参数应符合设备经济运行的要求。 可选
3

工厂应依据 GB 17167、GB 24789 等要求配备、使用和管理能源、水以及其他资源的计量器具和装置。 必选
3

能源及资源使用的类型不同时，应进行分类计算。 必选
5

水计量器具的配备应满足分质计量，对取水量、用水量、重复利用水量、排水量等进行分项统计的

需要。
可选

3

进出用能单位的计量器具配备率宜达到 100%，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的电、天然气、水的计量器具

配备率宜分别达到 100%、100%、95%，主要用能设备的电、天然气、水的计量器具配备率宜分别达

到 95%、90%、80%。
可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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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要求

必选/
可选

分数 权重 得分

工厂宜配备污染物监测设备及设施。 可选
3

工厂应按规定配备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噪声等处理设施，宜优先采用国家鼓励、支持和推广

的污染物处理工艺、技术或设备，以确保其污染物排放达到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
可选

3

污染物处理设备的处理能力宜与工厂生产排放相适应，设备满足通用设备的节能方面要求。 可选
3

2 管理

体系

质量管理体系
应按照 GB/T 19001 要求建立运行质量管理体系。 必选 15

10%

应通过质量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 必选 10

职业健康安全

管理体系

应按照 GB/T 45001 要求建立运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必选 15

应通过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 必选 10

环境管理体系
应按照 GB/T 24001 要求运行环境管理体系。 必选 15

应通过环境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 必选 10

能源管理体系 宜按照 GB/T 23331 要求运行能源管理体系，并通过能源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 可选 15

测量管理体系 宜按照 GB/T 19022 的要求运行测量管理体系，并通过测量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 可选 10

3
能源

资源

投入

能源投入

工厂应优化用能结构，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减少不可再生能源投入。尽可能利用光伏、风电、

水电等可再生能源。
可选 5

工厂应加强余热、余压余能等二次能源回收利用，提高能源效率，减少能源消耗。 可选 4
在实施新改扩建项目时，宜按国家及地方政府要求开展项目节能审查和节能验收工作（不单独进行

节能审查的行业目录除外）。
可选 4

在运输原料、半成品及成品时，宜优先选用电力、天然气、氢能等新能源载具。 可选 4

工厂轧制工序宜采用先进的节能生产技术，减少能源消耗。 可选 5

加热炉宜密封良好，减少热能损失，提高工业炉窑热能利用率。 可选 4

宜建立能源管理信息化系统。 可选 4

资源投入

应按照 GB/T 7119 的要求开展节水评价工作。 可选 5
工厂宜配备循环水系统，可以有效将冷却水通过循环、冷却及过滤系统达到循环使用。宜节约用水，

采用先进、适用的节水利用技术和装备。
可选 4



YS/T XXXX—20××

15

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要求

必选/
可选

分数 权重 得分

10%

工厂单位产品取水定额宜达到或优于 T/CNIAXXXX《铝加工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标准中Ⅱ级

指标的规定。
可选 5

工厂宜按照 GB/T 29115 等相关标准的要求开展减少原辅材料使用量评价工作，在综合考虑生产成本、

产品质量条件下，减少原辅材料的使用。
可选 4

在满足产品性能的前提下，轧制工序宜按尽可能减少轧制道次，优化工艺参数，减少铝板、带表面

轧制油的残留的要求进行设计。
可选 4

工厂宜使用回收料、可回收材料替代原生材料、不可回收材料，宜替代或减少全球增温潜势较高室

温气体的使用。
可选 4

工厂应减少材料、尤其是有害物质的使用，评估有害物质及化学品减量使用或替代的可行性。 可选 4
工厂应按照 GB/T 29115 的要求对其原材料使用量的减少进行评价。 可选 4
工厂应采用先进的资源利用技术和装备，减少资源消耗。 可选 5
工厂水的重复利用率宜达到或优于 T/CNIAXXXX《铝加工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Ⅱ级指标的

要求。
可选 5

包装箱宜使用易于回收再生或循环使用、可降解的复合材料制作，对不具有可再生性或可降解性的

材料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置。
可选 4

采购

工厂宜制定并实施包括环保要求的选择、评价和重新评价供方的准则。对供货商的选择、评价建立

完善健全的管理细则，在供应商管理程序中对供方的质量、安全、环保等方面应提出明确要求。
可选 4

工厂向供方提供的采购信息宜包含有害有害物质使用、可回收材料使用、能效等要求。 可选 5
工厂绿色供应链采购管理宜满足 GB/T 33635 等相关标准要求。 可选 4
工厂应确定并实施检验或其他必要的活动，以确保采购的产品满足规定的采购要求。 可选 4
工厂应制定并实施包括环保要求的选择、评价和重新评价供方的准则。 可选 5

4 产品

生态设计

按照 GB/T 24256 对生产的产品进行生态设计，并按照 GB/T 24256 对生产的产品进行生态设计产品评

价。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 GB/T3190 的要求。
可选 10

生产过程中宜采用先进的资源利用技术和装备，提高产品成品率，可以有效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原材

料及各种能源消耗。
可选 5

采用宜可拆解和再循环的设计，便于产品在废弃过程中的回收、处理和再利用。 可选 5

有毒有害元素

工厂生产的产品应减少有害物质的使用，并避免有害物质的泄露。 可选 10

工厂生产用原材料质量宜符合相关标准要求，并在企业原材料采购程序文件和主要技术指标中体现，

或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可选 5

有毒有害物质的贮存、输送、生产和使用场所，宜根据环保部公布的相关有毒有害污染物名录和优

先控制化学品名录，实行风险管理，设置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理设施。
可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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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要求

必选/
可选

分数 权重 得分

10%

节能

工厂应按年完成地方政府下达的节能目标。 可选 5

工厂宜按年制定能源工作计划，采取切实可行的管理节能和技术节能措施，促进工厂能耗水平的持

续优化。
可选 10

成品率宜达到或优于 T/CNIAXXXX《铝加工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Ⅱ级指标的要求。 可选 5

宜建立能源管理组织，聘任能源管理人员，开展各项能源管理活动。 可选 10

退火工序在满足产品性能前提下，宜按降低退火温度和时间，减少电能的消耗的设计要求进行设计。 可选 5

减碳

工厂宜按适用的标准或规范对产品进行碳足迹的核算，并由第三方机构进行核查，核查结果宜对外

公布。
可选 5

工厂宜利用产品碳足迹核查结果，采取改善措施，降低碳排放量。 可选 5

可回收利用率

工厂宜按照 GB/T 20862 的要求计算其产品的可回收利用率。并利用计算结果对产品的可回收利用率

进行持续改进。
可选 5

对工厂内部、外供工厂产生的边角料充分回收利用，并对不同类型的边角料分类管控。 可选 5

5
环境

排放

大气污染物排

放

工厂大气污染物排放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要求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

规定。
必选 5

工厂应建立大气污染物环保处理设备，建立运行管理台账，开展自行监测和监控，保存监测和监控

记录。
必选 5

工厂宜建设配套的大气污染物在线监测设施并与当地环保部门联网。 可选 5

水体污染物排

放

水体污染物排放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要求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规定。 必选 5

废水宜清污分流、分类收集、分质处理。 可选 5

应加强设备防渗措施，防止设备跑冒滴漏污染地下水。 可选 5

轧制过程产生的乳化液废水应进行处理，处理后的废水排放应符合 GB 8978的规定。未配备污水处

理设施的工厂，应集中存放并委托具备相应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可选 5

工厂宜加强水资源管理。减少水资源消耗。 可选 5

工厂宜建立循环冷却水系统，降低工业用水。 可选 5

工厂应建立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台账，开展自行监测，保存监测记录。 必选 5

固体废物排放 固体废物的贮存及处理应符合 GB 18597、GB 18599 等相关贮存、处理标准要求，在分类收集和处 必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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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要求

必选/
可选

分数 权重 得分

20%
理固体废物的过程中应采取防止二次污染的预防措施。工序废料的分类和回收应符合 GB/T 34640.1

和 GB/T 34640.2 的要求。

工厂产生的含油硅藻土、废轧制油、废润滑油及废液压油等危险废物，宜采用密封包装或容器进行

收集，避免油气挥发，影响环境空气质量。
可选 5

工厂宜设置专用固体废物（一般固废和危废）暂存场所，并对固体废物采用减量化、无害化、资源

化的处理、处置、利用方式。
必选 5

企业无法自行处理的危险废物，应委托具有能力和资质的企业进行危险废物处理。 必选 5

工厂宜建立固体废物的产生、贮存、转移、利用、处置管理制度及台账，并保存记录。 可选 5

噪声
工厂的厂界环境噪声排放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GB 12348、地方标准等相关标准要求。 必选 5

宜建立噪声源台账，开展自行监测和记录。 可选 5

温室气体

工厂宜采用 GB/T 32150 或适用的标准规范对其厂界（核算边界）范围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核算和

报告。
可选 5

工厂宜进行温室气体第三方核查机构进行核查，核查结果宜对外公布。 可选 5

工厂宜利用核算或核查结果对其温室气体的排放进行改善。 可选 5

6 绩效

用地集约化

建设项目用地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建设项目用地的规定。 必选 10

30%

单位用地面积产值应不低于地方发布的单位用地面积产值的要求。 可选 8

工厂容积率应不低于《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要求。应不低于 0.6。 可选 8

工厂容积率达到《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要求的 1.2 倍以上，2 倍以上为满分。未发布单位用

地面积产值的地区，单位用地面积产值宜达到本年度所在省市的单位用地面积产值 1.2 倍及以上，2

倍为满分。

可选 7

原料无害化

宜识别、统计和计算工厂的绿色物料使用情况。 可选 8

工厂应采用 GB/T36132 中的方法计算绿色物料使用率，宜利用产品绿色物料使用率计算结果，采取

改善措施，提高绿色物料使用率。
可选 8

生产洁净化
工厂的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宜达到 T/CNIA XXXX 《铝加工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Ⅱ级

指标的要求。
可选 9

废物资源化
铝合金废料的处置利用率宜达到或优于 T/CNIAXXXX《铝加工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Ⅱ级指标

要求。
可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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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要求

必选/
可选

分数 权重 得分

轧制油的重复利用率宜达到或优于 T/CNIAXXXX《铝加工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Ⅱ级指标要求。 可选 9

能源低碳化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应符合 GB 21351 规定 2级或优于 2级指标的要求。 可选 8

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宜达到或优于 T/CNIAXXXX《铝加工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Ⅱ级指标要求。 可选 8

铝板带单位产品能源消耗值应达到 YS/T 694.2 中限定值要求，并不断降低单位产品能源消耗。 可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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